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 1302 民初 20008 号 

原告：张素秀，女，1954 年 9 月 16日生，汉族，住临沂市

兰山区。 

原告：李运动，男，1980 年 2 月 28日生，汉族，住址同上。 

原告：李海燕，女，1976 年 5 月 16日生，汉族，住临沂市

兰山区。 

原告：李明，男，1985 年 2 月 12 日生，汉族，住临沂市兰

山区。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亮，临沂兰山天威法律服务所

法律工作者。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迎芳，临沂罗庄铭萱法律服务

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许强，男，1961 年 8 月 24 日生，汉族，住临沂市兰

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平生，山东上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中心支公司，住

所地临沂市经济开发区沂河路与海关路交汇处金科大厦 11 层。 

负责人吴绍坤，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龙，男，该公司职工，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刚，男，该公司职工，住。 



原告张素秀、李运动、李海燕、李明诉被告许强、安盛天平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8 年 11 月 2 日受理后,

依法由审判员王丽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素

秀、李运动、李海燕、李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迎芳，被告

许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平生，被告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

姜龙、赵刚，以上人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素秀、李运动、李海燕、李明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

求如下：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许强赔偿原告因此次交通事

故造成的损失共计 500000 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

担。事实与理由：2018 年 6 月 1 日 13 时 10 分许，被告许强驾

驶鲁Ｑ×××××轻型普通货车在行驶至临西××路与李清祥

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相撞，造成李清祥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两车

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该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李清祥与

被告许强各负事故同等责任。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

诉至贵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许强辩称，其驾驶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原告方的损失应

先由保险公司承担交强险范围内的责任。根据交通事故查明的事

实，其属于正常行驶，受害人李清祥属于逆向行驶才发生本案的

交通事故。根据法律规定，其只应当承担次要责任，李清祥承担

主要责任。在事故发生后，其主动支付抢救费用共计 19250 元，

本案中应予扣减相应数额。 



被告保险公司辩称，涉案车辆在其公司投保交强险属实，其

公司在查明被告双证合法的情况下，同意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原

告合理合法的损失，程序性费用不予承担。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

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

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关于该起事故的事实认定及责任划分的争议。被告许强

辩称受害人李清祥属于逆向行驶，系发生本案事故的原因应当负

事故主要责任，被告许强系正常行驶应负次要责任。本院认为，

该起事故经临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二大队现场勘查后

对事故的基本事实及责任认定作出了第 371398120180000320 号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经临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复核后予

以维持。被告许强虽对事故基本事实及责任划分提出异议，但并

未向法庭提交佐证其异议的证据，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

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

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

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综上，本院对交警部门关于该起事故基本事实的认定及责任划分

予以确认。 

2、关于被告许强垫付医疗费数额的争议。庭审中被告许强

主张为受害人李清祥垫付医疗费 19250 元，其中临沂商城医院

2000 元、临沂市人民医院 17250 元。原告对临沂商城医院 2000



元提出异议，后被告许强前往临沂商城医院打印李清祥在该院治

疗时所花费的医疗费发票及就诊费用明细表并提交法庭，结合该

两份证据本院认定被告许强在商城医院垫付 2000 元属实，李清

祥在该院实际花费医疗费 1680.07 元，剩余 319.93 元临沂商城

医院办理结算手续后退回被告许强。故在临沂商城医院，被告许

强实际为李清祥垫付费用为 1680.07元，该费用虽不在原告诉求

范围内，但因受害人李清祥在事故中亦有过错，故该费用中包含

有原告应当分担的部分，可在计算被告许强负担的赔偿数额中予

以扣减。原告对临沂市人民医院 17250 元中的 15000 元无异议，

对两外 2250 元表示不清楚。被告许强对这一主张提交了借记卡

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刷卡证明予以佐证。在原告未对此否认亦未

举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形下，本院对被告许强主张的在人民

医院垫付 17250 元予以认定，同时该费用因系缴纳的住院押金应

包含在原告的诉求范围内。 

3、对于原告主张的在临沂市人民医院支出的抢救费

59286.56 元的争议。庭审中原告提交了医疗费发票复印件、住

院病历、用药明细予以证实。二被告辩称医疗费发票系复印件，

无法证实是否报销。本院认为，原告支出的抢救费用 59286.56

元有加盖临沂市人民医院住院处公章的票据及住院病历、用药明

细予以佐证，应属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至于二被告所提及的存

在报销可能的异议，经查看原告提交的李清祥住院期间病历中关

于损伤、中毒的外部原因记载为：骑脚踏车人员损伤，与小汽车、



轻型货车或篷车碰撞、交通事故，原告提交的住院收费票据中医

保类型记载为：住院自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第三十条之规定，本案抢救受害人支出的费用，属于应当由第三

人负担的，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故该费用排除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报销的可能。至于原告是否为受害人李清祥购买

了其他人身意外险、是否通过该类型保险报销了抢救费用，均不

能免除本案中侵权人应当承担的赔偿义务。 

4、对于原告支出的保全保险费被告应否赔偿的争议。原告

为保全被告许强财产支出保全保险费 650 元，并提交发票一份予

以证实。被告许强辩称该费用不是必须支出的费用，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二款

关于“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

人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关于“金

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独立保函形式为财产保全提

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准许”的规定，原告可以通过保险

公司出具保函的形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因被告侵权未赔偿引

起本案诉讼，原告为此向保险公司交纳的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系

原告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原告的损失部分，应由被告赔偿。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造成他人人身、

财产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保险公司作为鲁Ｑ×××

××轻型普通货车的保险人，应在其承保的交强险责任险限额范



围内对原告因其亲属发生交通事故死亡所造成的各项损失承担

赔偿责任；超出交强险的部分，本院根据侵权人被告许强在事故

中的过错程度酌定其承担 50%的赔偿责任。关于原告因交通事故

造成的各项损失，本院结合庭审举证、质证并根据相关法律及司

法解释的规定予以认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

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

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

条，判决如下： 

原告张素秀、李运动、李海燕、李明为抢救其亲属支出的医

疗费 59286.56 元+1680.07 元，由被告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临沂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 10000 元，由被告许

强赔偿 25483.32 元（已支付 18930.07 元）； 

原告张素秀、李运动、李海燕、李明因其亲属发生交通事故

死亡应得的死亡赔偿金 478257 元、丧葬费 34652.50 元、住院期

间护理费 503.95元、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 907.10 元、交通费

500 元、精神抚慰金 5000 元、保险费 650 元，计 520470.55 元，



由被告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中心支公司在交强

险限额内赔偿 110000 元，由被告许强赔偿 205235.28 元； 

驳回原告张素秀、李运动、李海燕、李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8800元减半收取 4400元、诉讼保全费 3020元，

计 7420 元，由被告许强负担 6301元，由四原告负担 1119 元。 

综上，扣除已支付款项后、被告许强共计还应赔偿四原告

218089.53，被告安盛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中心支公司共

计应赔偿四原告 120000 元，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

将上述款项汇至以下银行账户：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00018，

账号：81×××27-00018，开户银行：临商银行金泰支行。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

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仅提出上诉而未能在上诉期

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费用的，视为自动撤回上诉。 

 

审 判 员 王   丽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王 维 慧 

 


